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一：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場地借用申請書
日期：	年
月
日
活動名稱

參加人數
(請提供名單)
用途說明

借用時期
自民國	年	月	日（	時	分）起至民國	年	月	日（	時	分）止
借用場地
□體育館 □溫水游泳池	□大研討室 □小研討室	□簡報室
借用空調
 	時	分 至	時	分
借用設施
□音響麥克風設備	□LED 電子跑馬燈	□單槍投影機
□兩側顯示器螢幕
費用及其他
(學校填)
□場地費	單位	元	□空調費	小時	元
□水銀燈費	單位	元 □舞台燈費	單位	元
□保證金5,000元□遞延上期 □入校人員名單

共計


元
備註





















茲向貴校借用        ，自願遵守一切規定，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願意立即停止使用，所繳費用不要求退還，並接受有關機關取締處理，如有發生違法行為申請人並願負連帶青任，絕無異議。
一、違反國家政策或法令者。二、違反公序良俗者。
三、有營業行為者。四、有安全顧慮者。
五、辦理婚喪喜慶筵席等事宜者。六、變更活動內容者。

	申請單位名稱或負責人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人姓名：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	身分證編號：
	
	

	地址：
	
	

	電話：
	
	

	承 辦 人：
	會計主任：
	校長：

	總務主任：
	
	


  敬會

入校人員名單姓名
姓名
姓名
姓名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